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外指〔2021〕27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现代服务业发展
专项资金支持张家界应对疫情恢复发展的通知

张家界市财政局：

根据湖南省政府办公厅《支持张家界疫情防控当前增信心、

长远补短板的十条政策措施》（湘政办发〔2021〕41 号）要求，

现紧急下达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 2000 万元，用于你市旅

游业疫情期间纾困、疫后恢复发展。相应列 2021 年一般公共预

算支出功能科目第 216 类 99 款 99 项“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”，

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第 507 类“对企业补助”。请加强资金管

理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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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改委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